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方案

根据《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和《2021 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及广西

师范大学的相关招生政策，现将我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

作方案公布如下：

一、调剂专业、条件及程序

(一)调剂专业

我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如下专业有调剂缺额：

专业 方向

全日制

法学

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学、民商

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

与资源法学、国际法学、知识产权

法学、立法学

法律硕士（法学） 不区分方向

法律硕士（非法学） 不区分方向

非全日制
法律硕士（法学） 不区分方向

法律硕士（非法学） 不区分方向

具体专业将在“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中公布。3 月

20 日左右（以上级通知为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

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将开通“全国硕士

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届时，符合条件且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按要

求申请调剂到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二)调剂条件

1．符合广西师范大学招生简章公布的专业报考条件和有关业务

性要求；招生专业及业务课考试科目(包括复试科目)详见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一般为第一志愿



报考专业代码与调剂到我院专业的专业代码前 4 位相同），学术型不

可以与专业学位型相互调剂，即报考法学硕士专业的考生不可以申请

调剂到法律硕士专业；

3．考生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

科目原则上应相同；考试科目相近即至少有一门专业课考试科目名称

相同；

4．第一志愿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的考生不得调入其他

专业，其他专业的考生也不得调入该专业；

5．报考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的考生，可以申请调剂到非全日制

法律硕士专业；

6．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和“退役大学生士兵”

专项计划的考生按国家规定调剂；

7．申请调剂者有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A 证）、达

到外语高水平测试等级（如雅思 6.5分、托福 95分、英语六级 425

分）、有科研成果等优秀表现的，按其难易及重要程度，在控制分数

线以上根据择优遴选原则，优先考虑。（请在调剂申请备注中如实注

明，后期复核，如发现所述不实者，取消复试、录取资格）。

（三）调剂程序

1.凡符合我院 2021 年规定的各专业初试成绩最低要求（需要符

合《广西师范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基本分数线》的相关

要求）并申请调剂到我院的各类考生(既包括接收外单位调剂考生，

也包括接收本单位内部调剂考生)，教育部开通调剂系统后即可登陆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中“调剂系统”查询接受调剂的专业和进行调

剂申请操作(各加分项目考生、享受少数民族政策考生可除外)。

我院法学专业按照一级学科招生，调剂考生必须在调剂系统中认

真填写研究培养方向信息。

2.我院将对已提交调剂申请的考生进行阅档，按国家政策择优遴



选调剂考生，并通过调剂系统向被选定考生发出复试通知，考生须在

限定时间内做出是否同意参加复试的明确回复，逾期将视为放弃调剂

资格。

二、复试及录取工作

我院复试时间预计为 3 月 27-31 日，复试采取线上网络面试等主

要形式，具体复试及录取办法另行通知。

三、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方式

（一）联系地址：广西桂林市雁中路 1 号，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研究生办公室，邮编：541006

（二）联系电话：0773-3699665、5802526

注意：如教育部、教育厅和学校下发新的政策规定，以新规定为

准。请考生及时查阅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最终调剂缺额

以调剂系统公布或上级下达招生指标为准。未尽事宜，请广大考生及

时关注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通知。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2021年 3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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